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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计划单列市

建委（建设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加强建筑节

能试点示范工程的管理，规范其申报、检查、验收等工作，

充分发挥节能建筑示范效应，推动全国建筑节能工作，我部

制定了《建设部建筑节能试点示范工程（小区）管理办法》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建设部建筑节能试点

示范工程（小区）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四

年二月十一日 附件： 建设部建筑节能试点示范工程（小区）

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建设部《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执行国家有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通过实施建筑节能试点示

范工程（小区）（以下简称示范工程）推动各地建筑节能工

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气候区民用建筑新

建或改造项目实施节能的工程。 第三条 建设部负责示范工程

的立项审查与批准实施、监督检查、建筑节能专项竣工验收

、建筑节能示范工程称号的授予等组织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

级以上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示范工程的组织实施，同

时要结合示范工程制定本地区的建筑节能技术经济政策和管

理办法。 第五条 在示范工程的实施中，通过规划、设计、施

工、材料应用、运行管理、工程实践和经验总结等，推广先

进适用成套节能技术与产品，实现节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促进建筑节能产业进步，推动建筑节能工作的发展。 第六条 

示范工程应重点抓好下列成套节能技术和产品的应用： 1．



新型节能墙体、保温隔热屋面、节能门窗、遮阳和楼梯间节

能等技术与产品； 2．供热采暖系统调控与热计量和空调制

冷节能技术与产品； 3．太阳能、地下能源、风能和沼气等

可再生能源； 4．建筑照明的节能技术与产品； 5．其它技术

成熟、效果显著的节能技术和节能管理技术。 第七条 申报示

范工程的项目必须具备的条件： 1．设计方案应优于现行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并且符合《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或

设计方案满足现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但采用的节能技术具

有国内领先水平； 2．有建设项目的正式立项手续； 3．有可

靠的资金来源，开发企业有相应的房地产开发资质； 4．选

用的节能技术与产品通过有关部门的认证和推广，并符合国

家（或行业）标准；没有国家（或行业）标准的技术与产品

，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并经国务院

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审定。 第八条 申

报示范工程的单位应提交以下文件、资料： 1．建设部科技

示范工程（建筑节能专项）申报书； 2．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含节能篇）； 3．规划和建筑设计方案和节能专项设计

方案； 4．工程立项批件、开发企业资质等证照复印件。 第

九条 申报与审查： 1．申请示范工程的单位将申报书与其它

相关文件、资料报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建设

厅（建委、建设局）； 2．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建设厅（建委、建设局）组织对申报书及其它相关文件、

资料的初审。通过初审的签署意见，报建设部； 3．建设部

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查，通过审查的项目列入建设部

科学技术项目计划（建筑节能示范工程专项）。 建设部每年

组织一次示范工程立项审查。 第十条 项目列入建设部科学技



术项目计划后，承担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实施，

每半年向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设厅（建委、

建设局）汇报项目实施情况，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建设厅（建委、建设局）签署意见后报建设部。 第

十一条 承担单位在实施节能分项工程过程中，应向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设厅（建委、建设局）和建设部

提交阶段实施报告。 第十二条 阶段性监督检查工作由建设部

或由部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设厅（建委

、建设局）组织。 第十三条 示范工程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并投

入使用不少于一个采暖（制冷）期、且其节能性能经国家认

可的检测机构检验合格后，由承担单位提出节能专项验收申

请，由建设部或由部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建设厅（建委、建设局）组织专家进行验收。 第十四条 申请

节能专项验收时，承担单位应提交以下文件： 1．工程竣工

验收文件； 2．示范工程实施综合报告（包括节能设计、节

能新技术应用、施工建设、运行管理、节能效果、经济效益

分析等内容）； 3．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包括建筑物与

采暖（制冷）系统的节能性能检测报告。 第十五条 通过验收

的项目，由建设部统一颁发建设部建筑节能示范工程证书和

标牌，并予以公示。 第十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取

消其示范工程资格，并予以公告： 1．实施后达不到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的项目； 2．工程竣工后两年内未申请节能专项

验收的项目； 3．列入计划后一年内未组织实施的项目； 4．

未获得建设部批准延期实施的项目。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建设

部科学技术司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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